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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止戈为武”公案展开字源学的考辩，认为：“武”字属会意字，“止”字作

为“脚印”的象形字符，其原始赋义逻辑为“双止为行，单止为停”。故而“武”字的原义不排斥

“止息干戈”的传统理解，并以“持戈”与“止戈”保持文化张力。武字的“止戈”命题暗含中

国文化对于暴力的合理运用、规训和控制，也由此而“自性具足”地生发中华武德“勇-智-仁”

核心结构。具体而言，其一，“以暴制暴”的“止戈”，生成武德首要前提之“勇”；其二，“不战

而屈人之兵”的“止戈”，生成武德艺术品质之“智”；其三“有戈不杀”的“止戈”，生成武德德

性伦理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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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etymology of the academic case of "stopping weapon-fighting is 

military",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word "Wu" belongs to the word of meaning-union , and the word “stopping”, as 

a pictographic character of "footprint", and then its original meaning logic is "double footprints are walking, single 

footprint is to stop". Therefor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Wu" does not exclude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stopping weapon-fighting", and maintains the cultural tension with "holding weapon" and 

"stopping weapon-fighting". The proposition of "stopping weapon-fighting" contained in the word “Wu” implies 

the rational use, discipline and control of violence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also produces the core structure of 

"courage-wisdom-benevolence" of Chinese martial virtue.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first situation of "stopping 

weapon-fighting" is "controlling violence with violence", which generates "courage" as the primary premise of 

martial virtue; the second situation of "stopping weapon-fighting" is "to stop fighting without weapon" ,which 

generates "wisdom" as the artistic quality of martial virtue; the third situation of "stop weapon-fighting" is "stop 

killing, when we have the weapons" ,which generates "benevolence" as the virtue ethics of martial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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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止戈为武”的训诂公案及尚存问题 
“止戈为武”的训诂之争一直是学术界一段公案[1]，

在这段公案中“武”作何理解影响到人们对于武事本

质的看法，也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于“武德”的认知和

判断。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夫文，止戈为

武”典故之后，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正式将其作

为会意字代表，从造字逻辑上确立“止戈为武”的意

义生成。然而清代以来，有学者对此提出新见，如俞

樾，以武字“从止”如“舞字之从‘舛’”“从戈”如

“持干戚”，而训“武”为“舞”，引申为“勇武”[2]。

同持此论的如清人毕沅[3]“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

鼓舞也”。此两种新见，虽未直接否定“止戈为武”，

但事实上强调“止为足”的运动性和主动性，是对“止

戈”传统理解的重要解构。而近现代以来的知名学者

如唐兰、杨伯峻等，则沿此路线进一步推进。唐兰[4]

认为“武”字是象形而非会意字，从戈从止，应该是

“荷戈而行”，是“步武”而非“止戈”。杨伯峻[5]则提

出“象人持戈以行，有“战以止战”“杀以止杀”之意。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较新观点认为，“武”字当作“疋

戈为武”，以“疋”为足，以“戈”作为“神祇”，训

“武”为“神的足迹”[6]。比较分析看，以武为“舞”，

虽有音义相近相通可能，但缺乏有效字符源流依据，

尤其是无法揭示“武”之暴力文化特征。而以“武”

为“神明的足迹”，则略显牵强，且有抽空几千年来的

武文化内核基因之虞。虽然在卢氏细致的考据中，甚

至可以看到许多颇具闪光点的联想和文献论据，如提

到屈原“先王之踵武”。但回避“戈”作为典型兵器象

形事实，而以“戈”作为神灵，则在逻辑上存在“强

扭”之虞。事实上，古人对于上帝神灵或人间圣王、

祖先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在上古时代能成为人类之首

领，赢得众人的崇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武力或

对兵器的持有；如后羿持弓箭、刑天舞干戚等，这是

人类早期神话中的共同记忆，“武”假如可以在此逻辑

中指代“神明的足迹”，那也是因为“圣王”“神明”

“祖先”在他们上古迁徙开拓之路上，保留“手持兵

器”的英雄形象的记忆。“戈”上升为某类人(圣王)的

符号标识。在这个过程中，“戈”或构成“神祇”的符

号基础，但不能取代“神祇”本身。我们不可以选择

性忽视“戈”作为武器原始面貌而片面放大其与“神

祇”的相近关系，前者才是后者的逻辑根基和前提。

随着包括武学研究在内的各界学者的逐渐加入考辩，

对于“武”字的理解开始逐渐分化形成“持(荷)戈而

行”与“止戈为武”并立争讼，并以前者(持戈而行)

占据优势的格局。乔玉成[7]分析认为前人已有研究对

“武”的训诂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从文字学的角

度看，人们训“止”为“趾、行”，则“武”为“征伐”；

二是从人们表达战争观、武德观的角度来看，又存在

训“止”为“止息”，如此则“武”为“止息干戈”。

杨建营等则从字源学的角度系统梳理“武”及“德”

的初始本义，其中训“武”为“持戈为武”，“德”为

“直心正行”；并从“核心义”“拓展义”和“升华义”

3 个层次论述中华武德的内涵。 

综上研究无论是对于梳理“止戈为武”的训诂公

案，还是对于“武德”的内核探究，还有值得进一步

商榷和补充的空间。第一，“武”的现代诠释，虽可以

置于字源学和武德观两种不同视角将其分别训为“持

戈”和“止戈”，但这两种视角并非对立，非对立视角

下同一个字有恰好相反的含义，这是有悖逻辑的。第

二，“止戈为武”之“止”，虽从“象形”的角度看，

有“从足”的指向，或可解读为“持戈行军”之象形

义；但先秦训“止”为“停、息”已是集体默认用法，

其中当有字义转变或生成的背景和根源，而不能轻易

把训“止”为“止息”当做许慎的“附会”或“强加”。

第三，“武德”作为历史概念与现代语境下的“武德”

存在核心文化基因的延续，对“武”之原始义的理解

变化也势必影响到人们对于“武德”文化内核的理解。

鉴于此，继续追问“止戈为武”的原始字义生成，追溯

“武德”之文化生成，是我们分判公案，进一步认知中

华“武”文化独特本质，确立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2  字源学意义上“武”字的形义再探 
2.1  “六书”逻辑下的“武”是会意字而非象形字 

从上古甲骨文金文来看，“武” 似乎可以理解

为一个象形字：“止”部是一个人或动物“足(脚趾)”

的象形 ，而“戈”部就是武器“戈”的象形 ，两

个部首合在一起，则一个赳赳武夫拿着武器奔走的样

子跃然纸上。作此理解，则“止”为“从足”，而“武”

为“征伐”，这一点似乎也符合武事原始暴力输出的特征。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小的疑问：造字逻辑上“看

起来像”就是象形字吗？这需要进入古汉字造字语境

看待此事。中国古人造字逻辑主体为“六书”，许慎《说

文解字序》将其概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

注、假借 6 大种方式。象形为最原始的造字逻辑“画

成其物，随体诘诎”。但象形字有一个特点：指物为主，

如日、月、山、羊、马、鱼、鸟等，都是用最简单原

始的字符，描画天地间各种具体的物类。也正因为如

此，象形字的范围和意义极其具体有限，不能满足人

们语言表达丰富性的需要，因而有其他“五书”；但其

他“五书”多立足于象形字符与字根基础之上。如此，

一个很容易造成人们误会的现象浮出水面——许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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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生动形象的字符，其实并非象形字，而是属于其

他“五书”范畴。如所熟知的案例，“本”“末”二字，

主体形象就是一棵树，从木；唯一的区别在于多了一

点，这一点标在树木的下部，指代树根，则为“本”；

标在树木的上部，指代树梢，则为“末”，这两个字画

面感十足，其实是“指事”字。 

那么反观“武”字的造字逻辑，也刚好存在相同

的思路。《说文解字》认为“武”是会意字，不仅如此，

还把它作为会意字的典型代表，这就值得进一步思索。

作为中华文字学奠基者的许慎，如果在细微处有判定

失误或可理解，但在他著名的“六书”理论中提出典

型代表居然存在自相矛盾的“错误”，则实属异常。再

细究《说文解字•序》所言“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

指挥，武信是也”[8]500 的解释，则再无违和处。“比类

合谊”不正是要把两个及以上字符放在一起形成“合

谊”吗？虽然“止”“戈”两个部首均属象形字，但二

字根原本是两个“物”。当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以“合谊”的方式，让这个新字符获得一个抽象

而不具体的新含义。杨国荣[9]指出，原初之“物”有其

本然性与自在性，而“事”就其静态而言，是进入人

知行之域的“物”；就其动态而言，“可理解为广义之

行以及与知相联系的活动”。“武”字包含两字根“止”

与“戈”，此二“物”既已然参与人类知行，其“合谊”

的本质又表现为“关系”的属性。由此可知，“武”属

“事”而非“物”，“物”具体有形，可以象形描画；

而“事”属抽象，只可物物关联以意会。因而，“武”

字属会意字而非象形字，许慎原本应当没有错。 

2.2  “止”字的赋义逻辑：双“止(足)”为行，单“止

(足)”为停 

除楚庄王“止戈为武”典故之外，还必须回到“止”

作为单独的字或字根的古代使用环境中来看。其实在

先秦大多数“止”字的使用场合中，“止”为“停止、

止息”或与之相近之意是人们集体使用，并无意义争

讼。《诗•商颂》：“邦畿千里，惟民所止。”[10]止为“住

所”，有安顿之意。老子《道德经》：“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11]125“知止”同“知足”，意指“停下脚步”。

《庄子•德充符》：“人莫鉴於流水，而鉴於止水，唯止

能止众止。”[12]178 此处“流水”与“止水”构成一对相

反相成的范畴，作为“流动”的反义词，“止”即停滞

不动之意。而《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13]4 则

将“止”作为“定”“静”之基础和前提……种种案例

表明，早在许慎之前，在文字运用渐趋成熟的先秦时

代，人们对于“止”字已约定俗成将其作为指代“停

止、止息”的符号在使用。根据年代越早就越靠近真

相的法则，先秦诸子显然比今人更清楚“止”字的意

义源头，那么其根源到底在哪里？ 

回到“止”字的赋义逻辑中，则一切有望得到一

个根本性解释。根据“止”字最初的甲骨文形象，为

“ ”，大约是一个脚印的形象，金文则更为直观，

为“ ”。《说文解字》解释为“下基也。象艸木出有

址，故以止爲足。凡止之屬皆从止”[8]49。意思是“止”

表示物类下部的根基，就像草木的根脚一样，因此也

以“止”表示“足”。段玉裁注“许书无趾字，止即趾

也”。[14]118 进一步认定“止”字最初为“足”“趾”的

象形符号，余者不赘述。那么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

是后人的注解，皆以“止”为“从足”，这一点是大家

公认的。然而，造成人们对“止”赋义争讼之处也正

在于此。“从足”似乎与“行走”相通，因而有学者认

为“武”字亦可理解而为“持戈而行”“荷戈而行”，

所以导致今天学界争讼不休的地方，不在于是否“持

戈”，而在于“武”字脚下之“止”到底是该训诂为“行”

还是“停止”。那么，到底是许慎“误会”古人，还是

今人“误会”许慎，都聚焦于此。 

横向考证获得新的思路：古人表“行走”之字符

与“止”是否有关联？如果有关联，是以何种方式关

联？从目前来看，与“止”字符关系最密切的表行走

的字符是“步”，篆文作“ ”，甲骨文作“ ”，而

金文作“ ”，又作“ ”，从字形上看，就是两个“止”

字的叠加，换句话说，“步”字就是一前一后两个“脚

印”。《说文解字•步部》解释为“行也。从 相背。”

段玉裁注解说：“止少相竝者，上登之象；止少相随者，

行步之象，相背犹相随也。”[14]120“止”与“少”相背

者，就是“前后两个脚印相跟随”，这才是行走之象！

至于“行”字，虽无“止”部，甲骨文作“ ”，金

文作“ ”，从原始字义来看，似乎表示一条四通八

达的道路，因而才与行走有关系。但从“步”字的金

文字符“ ”造型与行金文字符“ ”相通来看，

“步”字本也有在路上行走之意。根据《康熙字典》

的集注：《说文》解释“行”为“人之步趋也。《类篇》：

从彳，从亍。《韵会》：从彳，左步；从亍，右步也。

左右步俱举，而后为行者也”。[15]因而，“行”与“步”

不仅在所表达的字义上是可通的，在赋义上也是一以

贯之的。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原来古人在“步”“行”

与“止”的赋义逻辑上，虽然皆为“从足”，但是以双

足一前一后跨出为“行”为“步”，而单一的脚印则意

味着“另一脚并未跨出”而为“止”为停。 

2.3  “止”的先秦使用语境：“行-止”作为一对相反

相成的概念 

以“止”为停，不仅在于“步”“行”“止”等字



 
第 1 期 岳涛，等：“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 43  

 

的构字赋义逻辑的对比上；还在于在先秦的语言文字

使用中，“行”“止”二字本来就是相反相成的一对范

畴。“行”与“止”对，如同老子所言“有无相生、高

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一样，是人们心中常

有常在的概念范畴。如《孟子•梁惠王下》：“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13]210《管子•幼官》：

“动静不记，行止无量。”[16]这里的“行”或“止”就

是一对明显反义词，但又相对相成：“行”是相对于“止”

的行为而言；而“止”是在“行”中停顿。《汉语大词

典》解释说“行步和止息，犹言动和定”[17]。这些都

昭示着，在“止”字的使用语境中，它本来就是“从

足”的，但在“从足”的语境之下中，它恰恰表示与

“行”相对应概念，也就是“停下来”的意思。这与

《道德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用法，也是可以

相通解的。 

综合前述分析可以明确 3 点：第一，“武”属“事”

而非“物”，在中国古人“六书”造字逻辑中，其属于

会意字而非象形字。第二，在“止”字的赋义逻辑中，

“止”作为“脚印”的象形字符参与赋义，根据人们

以前后两个脚印指代“步”(意思为行)的逻辑推断，

人们以单独的脚印也就是“另一只脚没有迈出”代表

停止。第三，在“从足”的使用语境中，先秦人们以

“行-止”作为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而使用，因而也

不能以“从足”认为“止”有行走之意，它恰恰在“从

足”的范畴中表“停止”。 

因此，从多角度看，对于“武”的形义训诂，都

不应该排斥和否定自楚庄王至许慎以来武字“止戈”

的认知传统。但同时也值得关注的是：“止戈”事实上

也并不拒斥“持戈”，因为从整体上看，对于“止戈”

完整的“比类合谊”的理解应该是“有(持)戈止步”，

其所否定和拒斥的是“以止为行”的训诂误会。那么

这也就意味着，“武”字的意义生成，事实上在“止戈”

与“持戈”间保持不小的文化张力，而这种张力也让

中国古人在对待“武事”“暴力”的态度上，保留着“进

可攻退可守”的中庸智慧，也内在地生发出立体浑圆

的中华武德内涵。 

 

3  “止戈”命题下中华武德内涵结构的生成 
3.1  从“在德论武”到“在武论德”：“武德”定义逻

辑回归 

有学者倾向于在“军事的武德”与“武术的武德”

之间展开并行的探讨，如兼顾如上两套“武德”的发

展实践史梳理其文化异同[18]。但也有学者逐渐将“武

德”考察重心偏落于“武术的武德”。如直接将武德定

义为“在中国道德伦理文化长期影响下，被习武群体

所自觉认同的有关传武、习武、用武的行为规范”[19]。

一般来说，将“武德”理解为“武术的道德”这种界

定紧贴“武术”的当代性，符合当代人们对“武德”

的常规性理解，是“武德”的核心话语之一。但值得

关注的是，这种界定也映射在现代语境下，尤其是当

“武术”“中国武术”成为一门近现代学科和有意识的

文化现象之后，人们对“武术”“武术人”的应然价值

作反向推定的一种理解。但这样不免会带来对“军事

武德”的割裂与贬黜，况且今日之武术与冷兵器时代

之军事是有文化基因的延续性的。那么对“武德”的

认识和界定，能否不偏落地、跨越时空诠释带有原初

文化基因的“武德”？这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

事实上，在救亡图存、民族精神觉醒的近现代中国，

无论是民国在“去病夫”的情结[20]里通过“尚武”的

锤炼以强国强种，还是新中国“增强人民体质”“武术

外交”的话语，都构成今天武术教育及研究的政治文

化底色。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近现代“武侠”精神，

还是“武德”价值，都是经历“民族精神”陶冶之后

的“再造与重塑”[21]。那么这意味着，当前所认识的

那个“武德”，是带有现当代底色的“武德”；如果想

认识原初、整全、历经历史流变还依然存在着不变的

文化基因的“武德”，就需要回溯到文化的源头，回到

“止戈为武”的文化初心来寻找。 

回到武事发生的原初语境中，“武德”本身不应是

在某种有色伦理照射下对“武”的价值规定(武文化的

发生不晚于儒墨百家的伦理建构)，而应该是对“武事”

本然之貌和具足之理的自然投射。如此，则可合“军

事”与“武术”为一，合“武事”与“武人”为一，

亦没有不同年代之伦理与话语底色之分，但可涵盖在

家国为军事，在个体为技击的一切“武”的现象。鉴

于此，本研究对“武德”作如下界定：从“武德”概

念结构看，作为一个合成词，是“武之德”的偏正合

义，也即武事及武事关系中的人所应然具备的风貌品

格德行。 

3.2  “止戈”命题的“暴力规训”：中华武德内涵的

逻辑生长点 

“止戈为武”的原始赋义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于武

事也即暴力工具或暴力行为的最初态度和看法，也内

在地生发出中华武德的核心命题——“止戈”。戈为战

争杀伐之器，是暴力的符号象征，“止戈”暗含对于暴

力的合理运用、规训与控制——这意味着，“止戈”的

命题“两位一体”地生发天然具备“武德”内涵规定

的中华武文化。在这个层面上，“止戈”构成中华武德

之本体依据与意义根源。中华武德在“止戈”的意义

前置基础上，沿着人们对于“暴力”规训的逻辑，而



 
44 体育学刊 第 30 卷 

 

逐渐开显和确立。 

而在“止戈”的情境解读中，总体无非存在这 3

种可推演的情形。其一，“以暴制暴”的“止戈”：面

对侵袭，如“以战止战，以杀止杀”，不得已运用暴力

而制止暴力，有“持戈而杀，止人之戈”指向。其二，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止戈”：处于矛盾冲突中的一

方，为减少暴力冲突可能带来对人、对物的戕害及损

失，通过智谋博弈而非刀兵相见的方式，取得胜利或

利益最大化，有“戈无所用，兵不血刃”指向。其三，

“有戈不杀”的“止戈”。在己方掌握暴力主动权的情

况之下，而能存有仁人爱物之心，不滥欺凌和杀伤，

主动停止暴力输出的“止戈”，有“止我之戈，罢战休

兵”的指向。当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还有一种极

具迷惑性的“伪止戈”，也即无论处于何种情境下，己

方主动放弃兵器和暴力所有权的所谓“止戈”。这种类

似“投降”的情境虽有“止戈”的表象，但从其本质

看，是对于“武”的彻底反动和否定，这种性质的“止

戈”，客观上根本上不能阻止“暴力”的进一步侵害。

因而，该情形不可计入“止戈”的情境诠释范畴。 

1)“以暴制暴”的“止戈”：武德之“勇”内涵的

生成。 

前文对于“止戈为武”的形义分析指出：武字“止

戈”的完整意思其实是“有戈止步”，以“止戈”与“持

戈”保持张力。“止戈”之“武”，非“弃戈”之“武”，

其前提在于“有戈”或“持戈”，是对于武器也即暴力

工具的掌握和占有，而行动主体之“止”，是“从足”

之“止”，其既可以是“去制止”，也可以是行军中的

“止步”，还可以是“站立(与行相对的静止)的持戈”

(警哨状)。这些都暗示：止戈不是“放下兵器”的投

降主义，而是首先要具备“持有武器”的抗暴实力，

然后可以抵距侵暴，最终实现“止息干戈”的理想行

为，这既是对于国家民族而言的“国之大事”，也是对

于个体而言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这一向度的“止戈以禁暴”的逻辑之下，“勇”

德天然地成为中华武德首要前提和内在要求。“勇”者

“从力”，是人所具备的“暴力性”被赋予英雄情感色

彩的表达，“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中国传统语境

中，勇者被视为英雄，而怯懦者被众人嫌弃，人们认

可并呼吁具有暴力能力却可以为众人带来安全的人或

组织，并进而认可他们对于侵暴者或敌人所实施的暴

力行为。在现实性而言，当外在、非正义的暴力对于

国家或个人形成侵害之时，当言语情理的游说变得脆

弱而不堪其用时，唯独个体或群体武装起来的暴力力

量，可以为主体之国或主体之身赢得生存之机，这也

为个体生命和文化留下传承的可能，是生命和权利最

后的仰仗。这既是米尔斯口中的“终极权力即暴力”

的写照，也是阿伦特与法农用以“反抗压迫”和实现

“解放”的“正当性暴力”的追求[22]；还是孙中山“尚

武精神”的觉醒。 

“勇”德作为中华武德核心内涵之一，源于“制

止外在暴力”的客观需要，并表现于诸多方面。首先，

在“建制”层面体现于国家制度对“暴力”的垄断和

鼓舞，如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使得人民“勇于公战

而怯于私斗”，形成“暴力国有”[23]，在“与子同袍”

的共情文化中渲染和深化群体“暴力”的凝聚力，使

个人之勇力升华为国家之勇力，“勇毅”成为国家精神，

成为保家卫国乃至开疆拓土的现实力量。其次，在器

物的层面体现于武器的精进，武器作为武者身体的延

伸，铠甲的坚固与戈矛的锐利都会放大和倍增身体之

勇力和暴力属性，是“勇”德的物化显现。此外，在

个体武术技击层面，“勇”德表现为武者基本功夫之扎

实，力量之大之猛，身体之勇武，以及在临敌时“虽

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硬打硬进无遮拦”的“勇

技合一”……那么回到“止戈”的初心，具足各种表

现之“勇”德，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

皆可归于期待更高效实现“止战禁暴”梦想的前提和

基础。 

2)“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止戈”：武德之“智”

内涵的生成。 

“止戈”在其最现实的层面上，需要以暴力来对

抗暴力，最后实现“止息兵戈”的和平愿望。然而，

暴力与暴力的对抗，无论结果如何，其过程都不可避

免地充满血腥和残酷，伴随着对鲜活生命的剥夺，即

便主观方、正义方取得胜利，也可能付出“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乃至更大的代价，这从根本上是有违于人

类福祉的。因而老子就一针见血指出：“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12]83 其实也暗含对暴

力的保留性批判和对天下生灵的悲悯。就连一代职业军

事家孙武，也不以杀伐好战为能事。《孙子兵法》言：“全

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

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

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24]1417那么，对于圣人都为之忌讳的暴力，

当人们“不得已而用之”之时，如何用最小的代价，

尤其是以最小的生命伤亡代价，换取可贵的胜利而达

成“止戈”，就成为“武德”所“能指”的应有之义—

—因而“智”之德，也构成“止戈”命题下所生成的

中华武德之核心内涵之一。 

当然，除此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止戈”，

也生发出“武礼”可能性。中国古人向来有“先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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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的文化传统，如此既包含慎重使用暴力的德性考

量，也表现为一种用兵智慧。例如，兵临城下的盟约、

以展示武力为目的的仪式性武舞，其本身就具有威慑

敌人、不战而胜的功用于其中。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武礼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实体，有其物质外壳和外在形

式，似乎不能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德性内核看待。尽

管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所派生之“礼”包含对暴

力的节制，又表现为一种工具性手段策略，暗合武德

之“智”，而增进和丰富了中华武德内核的层次性。 

“武德”中的“智”，就其军事领域(国家层面)而

言，表现为战争的艺术，也即在使用国家暴力时“智

慧”与“谋略”。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让战争从原始野蛮

的“搏力”中走出来，成为文明社会的“博弈”，也让战

争从总体上消减了暴力杀戮的烈度。《孙子兵法》认为：

“兵之五事”也即“道、天、地、将、法”是战争取

胜的根本；而首先就在于“统治者”的行为合于“天

道”，能得“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一个国家在暴力使

用上的“道”。[24] 1 626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暴力”本身

站在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一边——这种对于“暴力”的

顶层规训的自觉，充分体现中国古人对于“武德”的

理解以及在武事中的“大智慧”。而与之相对应的“胜

之不武”，也即使用非道义的手段而获取的战争或搏斗

的胜利，被认为是“不合武德”的。在“智谋”方面，

中国古人在军事战争中所创造的各种谋略，如“兵不

血刃”“攻心计”“以逸待劳”“擒贼擒王”“不战而屈

人之兵”等，都为小代价迅速结束暴力冲突但同时获

得战争胜利筹码创造可能，“武德”之智的属性，充分

体现中华武德的艺术品质和审美格调。 

而具体到个体的“武德”之“智”，则表现为在身

体对抗上的“暴力转化”策略。如“动口不动手”的

言语转移；如庄子论剑的“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

发而先至”[12]895 的“佯动”；太极拳的“引进落空”“借

力打力”的“埋伏”；形意拳的“连消带打”，化拙力

为巧劲的“化劲”。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回避“暴力”的

硬碰蛮打，而获得“以弱胜强”“四两拨千斤”的妙用。

同样，为避免武术较技中暴力对人的伤害，而通过“体

育化”“规则化”“游戏化”的暴力规训方式，将直接

的身体暴力对抗，转化为动作舒展优美的“武术套路”

包括“套路的对练”“点到即止”的切磋、弱暴力属性

和高文化属性的“推手”“讲手”等方式，最终将“暴

力”消解于无形，以“曲线救国”之方式诠释了“止

戈”之“智”。 

3)“有戈不杀”的“止戈”：武德之“仁”内涵的

生成。 

在“止戈”最为显性的阐释情境，用武主观方能

在保持暴力强势、拥有生杀征伐主动权的情形下，而

能以宽仁为体，和平时不欺凌弱小，已获胜时主动停

止己方暴力输出，不滥杀伤，爱人利物的“主动止戈”，

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止戈”。该情境在其最本质的层

面上，生成中华武德之“仁”的核心内涵。武之仁德，

不仅具足道家“道生之，德畜之”“长而不宰”的“自

然之德”；也具足儒家“仁者爱人”的“生生之德”；

还有墨家“非攻”的“兼爱之德”；更涵盖兵家“全国、

全军……全卒”的“成全之德”。正是中华武德“仁”

之核心内涵的存在[25]，让“武”这一暴力性行为变得

温情和正义，也让武德之“勇”与“智”被赋予人性

的光辉，而不仅仅是冷静现实的工具理性。 

“武德”之“仁”，在军事(国家)层面体现为老子

所说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兵之道”。

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11]80 这是他作为天子之师，

对春秋时期军事强国以“兵强”称霸诸侯的暴力泛滥

的深度反思，而这恰恰也意味着“武德”核心命题的

伦理觉醒。几乎与老子同时期的楚庄王，事实上也不

约而同地用他的行动和语言历史性地赋义了“止戈为

武”的核心要义。作为春秋时代最后一位“霸主”，他

的行为恰恰是对于“兵强天下”的暴力霸权思维的反

动，而走向合乎天道人情的“兵之道”的回归。在老

子和楚庄王之后的两千年历史中，武德之“仁”德也

被后人继承和诠释。以言语诠释者如孟子对于“好战”

的梁惠王，以“王道”加以启蒙开导的著名对话(寡人

之于国也)；又如杜甫“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

规劝。而行动诠释者如岳飞在江西平定吉虔二州叛乱

时，力拒宋高宗屠城密令的“为民请命”，还有他平定

洞庭湖割据政权时对主犯之外数万胁从徒众的“给钱

粮放归田里”的宽厚仁慈。而在几千年军事斗争史上，

人们也形成“穷寇莫追”“网开一面”“好战必亡”“仁

者无敌”的常识与经验。 

在个体层面，“武德”之“仁”表现为武者“内化

于心而外化于行”的对暴力的自我克制。发乎“恻隐

之心”而践于“忠恕之道”，于其至诚精微处具足“武

者发自内心不想滥用暴力”的慎独和纯善，而于其文

化载体处，则引申为武林人士“匡扶正义”“保护弱小”

“为国为民”的江湖道义和社会责任；还有武艺绝学

“宁可失传，不传歹人”的底线和操守；进入现代社

会后，又有“习武先习德”“遵纪守法”的教育原则；

以及在比武较技中的“点到为止”“不打要害”“练习

点穴必先会解穴”的技术控制；还有现代中国竞技精

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价值转换。如上种种，

都是中华武德之“仁”内核的多元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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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史是一部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历史。然而中国

古人早在直面暴力并尝试驾驭暴力的文化觉醒之初，

便使用“止戈之武”命名这项“国之大事”。而“止戈”

的原始赋义也使得“武”即暴力征伐之事，天然地具

足对暴力自身的规约，这不仅内在生成中华武德“勇

-智-仁”的核心要义，也事实上构成中国武术“德(仁)-

智-力(勇)”的文化基因[23]，还使中国在暴力治理上，

一直秉承着“既主动面对暴力并掌握暴力，又积极控

制并消解暴力”的“文武之道”，并在“持戈”与“止

戈”的合理张力中，维系“天下”体系的动态平衡。 

今日之世界，各国的深度交流和融合已将人类的

利益和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然而，源于国别、种族、

异质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萦绕不去，战争与暴力

的威胁似乎也从未真正远离。在此意义上，“止戈为武”

的武德话语将不仅仅是挺立中国武术“立德树人”价

值追求[26]的参赞力量，也有望成为破解人类 21 世纪“战

争与和平”矛盾之文化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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